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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736-73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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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415001




_1234567890/һ����������Ʒ�ӹ���Ŀ����Ӱ�챨��������.doc
经环建【2020】29号


关于德山旺润塑料制品厂一次性塑料制品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德山旺润塑料制品厂：


    你单位《一次性塑料制品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根据环评报告结论和专家审查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德山旺润塑料制品厂一次性塑料制品加工项目位于常德经开区河家坪居委会九组,租用常德市恒佳纸品有限公司闲置厂房进行一次性塑料制品加工，年产一次性塑料制品（塑料杯、塑料碗）20吨。主要设备有拉片机、成型机、包装机、搅拌机及粉碎机等。主要原辅材料聚丙烯。本项目总占地面积1800m2，总投资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万元。根据环评结论，建设单位在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建设环境可行。

二、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须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加强废气污染控制。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投料过程产生的粉尘、挤出压延及成型过程产生的有机废气以及破碎过程中产生的少量粉尘。项目投料口密闭，投料粉尘自然沉降后收集回用于生产。破碎粉尘量较少，以无组织形式排放，加强车间通风后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限值。有机废气经集气罩（5个）收集引至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外排，满足《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 524-2014）中排放限值。


2、落实废水处理措施。本项目废水主要包括生活废水及冷却水，冷却水依托厂区内设施冷却塔循环利用，不外排。生活废水经厂区内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再进入德山污水处理厂处理，满足德山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加强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对设备采取隔声、减振措施。运营时确保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4、加强固体废物的管理。项目在营运过程中产生的固废包括生产固废（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废包装物、废活性炭以及废机油等）和生活垃圾。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经粉碎机破碎后回用于生产；废包装物收集后外售；废活性炭和废机油作为危险废物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并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三、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自主组织监测验收，相关信息按规定自行发布。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营。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2020年8月6日







